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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墙保护管理办法

（员怨怨缘年员员月圆愿日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制定摇员怨怨远年源月员圆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摇为加强南京城墙的保护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江苏省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本办法所称的南京城墙，系指明代都城墙，包括现存
城墙（含城门）、城墙遗迹及城墙遗址。

南京城墙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具体范围由市文物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划定，由市人民政府报省人

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条摇本办法适用于南京城墙，以及城墙保护范围、城墙建
设控制地带的保护和管理。

第四条摇本市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墙。
南京城墙保护委员会负责南京城墙保护和管理的指导和协调

工作。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南京城墙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各区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南京城墙的日常保

护工作。规划、土地、园林、公安、建设、工商行政等部门，应当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南京城墙的保护和

管理工作。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南京城墙的义务。

第五条摇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本办法和《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南京城墙保护规划》。

《南京城墙保护规划》经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

由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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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摇现存城墙的保护范围，分为一般地段和特殊地段。
一般地段为墙基两侧各不少于十五米；特殊地段按照《南京城墙

保护规划》规定的范围确定。现存城墙的建设控制地带，墙基两

侧各不少于五十米。

城墙遗迹上应当逐步建成与明城墙风光带相协调的绿化带。

城墙遗址应当设置永久性标志。

第七条摇严禁下列损毁、破坏现存城墙的行为：
（一）拆城墙取砖、取土、采石等；

（二）在城墙顶部建设与城墙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建筑物及架

设管线等；

（三）在本办法确定的保护范围内进行与修复城墙无关的建

设；

（四）在墙体上打桩、挂线、凿孔、砌浆等；

（五）在墙体顶部、城门和城体以及城墙保护范围内堆放垃

圾、易燃易爆物品等；

（六）在城墙保护范围内以及向墙体排放污水；

（七）对城墙安全有影响的爆破；

（八）其他损坏城墙的行为。

第八条摇现存城墙保护范围内禁止新建任何与城墙保护和管
理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该范围内现有的非文物建筑物、构筑物，

按照下列规定拆除：

（一）未经批准违法建设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无条件拆除。

（二）经批准建设的不得翻建、改建和扩建，并逐步拆除；严重

危及南京城墙安全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拆除。

在现存城墙保护范围内进行城市道路建设，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南京城墙保护规划》的要求实施。

第九条摇在南京城墙建设控制地带进行的建设，其建筑物、构
筑物的高度、体量、建筑密度应当与南京城墙的环境风貌相协调。

其审批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十条摇南京城墙的城砖（包括砖、条石，下同）属国家文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有、使用和买卖。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现存建筑物、构筑物中的城砖进

行登记造册，并有计划地回收。建筑物、构筑物的产权单位和个人

应当主动配合，并妥善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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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以城砖作为结构的建筑物、构筑物时，施工人员不得损坏

城砖，并应当将城砖集中保护。建设单位应当及时通知市文物行

政主管部门，并由其统一无偿回收，用于南京城墙的维修。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回收城砖。

第十一条摇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维修南京城墙的抢
险加固、重点修缮和局部复原方案，并按照规定报请国家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维修方案需要变更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

序报批。

第十二条摇南京城墙的使用，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统筹规
划，并逐步开放。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利用南京城墙进

行生产经营、开放等活动。

第十三条摇拍摄电影、电视需要利用南京城墙的，摄制单位应
当提前一个月向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拍摄计

划，经批准后，方可在有关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拍摄。

第十四条摇南京城墙的维修和保护经费，从下列渠道列支：
（一）国家、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划拨的专项资金。

（二）市人民政府在每年城市建设资金中安排的专项经费。

（三）南京城墙使用的收入。

（四）南京城墙保护基金。

南京城墙维修和保护经费，专项用于城墙的维修和保护，并接

受财政、审计行政部门的监督。

第十五条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市人民政府或
者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积极收集上交城砖有突出贡献的；

（二）在修复和维护南京城墙的科学技术研究中有重要贡献

或者发明创造的；

（三）为修复、保护南京城墙做出显著成绩的；

（四）与破坏南京城墙的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

第十六条摇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文物行
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赔偿损失，并

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拆除建筑物、构筑物时

损坏城砖的，责令赔偿，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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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责令停止拍摄活动，对南

京城墙造成损坏的，责令赔偿，并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摇违反本办法规定，阻挠文物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
务的，由公安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

处罚。

第十八条摇私自买卖城砖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或者罚款，并没收城砖和非法经营所得。

第十九条摇当事人对依照本办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

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

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摇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摇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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